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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港大
校友關注組繼續就副校長委任事件興風作
浪，要行政長官兼港大校監梁振英分別於
八月及九月多次要求與港大校長馬斐森會
面一事，公開向公眾交代。港大校友胡少
偉表示，校監關注校政無可厚非，但適逢
選舉季節，各路人馬看來不想給港大喘息
機會，局面將繼續惡化。

校監關注校政無可厚非
胡少偉斥有心人不給港大喘息

黃毓民涉向特首掟杯下月再預審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星期六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涉嫌於去年七月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中，向特首梁振英
投擲玻璃水杯，被控一項 「普通襲擊」罪。案件昨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作審前覆核。黃毓民希望傳召多名立
法會議員上庭作供，但未獲回應。裁判官將案件押後
至下月二十日再作預審。

望議員保安作證無回覆
被告為立法會議員黃毓民（63歲），他被控一項

「普通襲擊」罪。案情指，被告涉嫌於去年七月三日
，行政長官答問會期間，在立法會會議廳內向行政長
官梁振英投擲一隻玻璃杯，違反普通法及香港法例第
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0條，被警方以 「普通
襲擊」罪名拘捕。

被告黃毓民昨日繼續沒有律師代表。他在庭上投
訴，指控方只轉送部分文件予他，而一些不需要的文
件（unused materials）則未有轉送給他，稱該些文件
可能對自己有幫助。控方解釋，按照法律程序，若辯
方沒有主動要求，則不會披露不需要文件，更不會主
動交文件給對方。

黃毓民又指，十月期間已聯絡多名立法會議員及
保安人員，以了解他們會否願意作為潛在證人。惟至
今仍未有任何回覆，故希望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裁判
官蘇惠德將案件押後至11月20日作第二次預審。

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0條，任何人因普通
襲擊而被定罪，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訊的罪
行，可處監禁一年。

昨天有傳媒稱，在港大委任副校長一事上，梁振
英於八九月間多次要求見馬斐森，港大校友關注組召
集人葉建源表示，校監與校長會面屬於正常，但是次
會面時間敏感，碰巧在港大校委會否決任命陳文敏為
副校長前數星期會面，令人懷疑行政長官就任命陳文
敏向港大施壓，他要求梁振英公開交代事件，否則會
令人覺得是影響大學日常運作，干預院校自主云云。
「如果特首直接干預院校工作，是違反基本法第137

條有關院校自主規定。」他又說，近日不斷有人到港
大示威，要求馬斐森辭職，預料馬斐森會被親北京人
士狙擊。

葉建源續稱，曾多次要求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
出席論壇，交代否決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一事，但梁
智鴻拒絕出席，梁智鴻本月底將主持任內最後一次校
委會會議並於下月初離任。他認為，如果梁智鴻離任
前不補救失誤，交代校委會決定，就會晚節不保，在
港大歷史上留有不可挽回的污點。他又批評，李國章
是歷任主事教育官員中，對於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尊
重程度最低的一個，如果港大校委會真的委任李國章
任主席，是荒謬的事。

正直學者發聲遭萬箭齊飛
出席同一節目的 「學術自由學者聯盟」成員鍾劍

華則附和，稱校監由殖民地時代開始都是禮儀式職位
，特首梁振英與港大校長馬斐森，在校委會開會前夕
見面，令人覺得主要議程是涉及港大近期爭議，難免
推測行政長官梁振英，是否希望在會面中發揮影響

力。
不過，港大校友、香港教育學院學者胡少偉表示

，任何中小學校監都會就受關注議題與校長會面，不
足為奇。他指出，是次港大副校長委任事件，涉及泄
密甚至以此壓迫校委會就範。事件是有人透過泄密並
由傳媒操作企圖迫使校委會接受有關人選，但有關職
位關乎學術人事這等敏感事務，聲稱是唯一人選並透
露是應校委會主席邀請去應徵，這反映這個人在人事
處理上的缺失，令人關注他不能守秘密兼處事難以公
正。

對於港大副校長委任風波，胡少偉認為正值選舉
期間，各路人馬不會讓港大有喘息空間，事件將繼續
成為新聞焦點和傳媒炒作。正直學者，例如李輝和李
天命出聲討論，想講道理，即時萬箭齊飛，情況令人
慨嘆。

吳克儉：大家不要無謂猜測
另一方面，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天表示，梁振英

日常與很多人見面，就不同事務討論，他希望大家不
要作無謂猜測，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違法 「佔
中」爆發超過一年， 「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
廷今年九月曾表示九月底或十月頭會交代 「佔
中」帳目。但戴昨日被追問時，竟繼續以 「會
計師和我們講未得」、 「需要時間」等作藉口
，拒絕交代公開 「佔中」帳目具體時間。

八月開始用拖字訣
「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昨日為 「2047香

港監察」區選參選人站台。會後被問及何時公
開 「佔中」帳目，竟繼續採 「拖字訣」，他
稱 「已經講過很多次，已經交代了」。對於上
個月曾講過十月頭可交代有關帳目，戴耀廷稱
「會計師向我們講未得」。問及有何困難，戴

又稱， 「會計師需要時間咯，就咁簡單」。其
後匆匆離開。

翻查紀錄， 「佔中」發起人一直用 「拖字
訣」，迴避交代 「佔中」帳目問題。今年八月
十五日，戴耀廷出席一個活動後被《大公報》
追問時稱，已交由核數師處理，沒有確實時間
表。至於問到 「佔中」借用 「香港民主發展網
路」戶口從事 「佔中」活動可能違法，戴耀廷
則稱他們和 「香港民主發展網路」在法律上是
一種信託關係。但當問及何以收受大額捐款，
違反 「佔中」初期不接受一萬元原則，他即時
稱 「要問返核數師先知」。

今年八月二十日， 「佔中」另一發起人陳
健民被問及 「佔中」何時交代財務報告時聲稱

： 「我們現在正……你們看看港大這麼麻煩的
事情，我們也不想在這個時候再引發太多爭論
。我們自己好有信心最後一定會交代。」記者
繼續追問他們何時交代，陳健民說： 「我想等
到港大事件平息之後才作打算，因為始終涉及
財政有關問題，所以我想等待港大事件平息才
交代。」

九月九日，戴耀廷出席傳媒茶敘時再被問
到何時交代財務報告，聲稱 「我諗……月底、
下個月頭啦」、 「我哋已經交晒啲資料，做到
個數畀核數師睇，咁就……佢都話需要啲時間
睇」。九月十九日，陳健民揚言，稱會計師正
與工作人員「對緊啲單」， 「呢個我哋要睇會計
師嘅進度，我哋而家無辦法知道幾時（公布）。」

▲佔中 「三丑」 曾稱九月底或十月頭會交代 「佔中」
帳目，但時至今日仍拖延交代

資料圖片

▲黃毓民涉嫌於去年七月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中，
向特首梁振英投擲玻璃水杯，被控一項 「普通襲
擊」 罪 資料圖片

▲港大校友關注組繼續就副校長委任事件興風作浪，港大校友胡少偉（圓
圖）表示校監關注校政無可厚非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一名速遞員涉嫌於去年十
月 「佔中」期間，危站在添馬公園一個變電站上，並用手撥
開警員，阻礙警方執行職務，被控一項「阻差辦公罪」。被告
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接受判刑。裁判
官考慮到案情及感化官建議等因素，判處被告一年感化令。

本案被告為速遞員文志偉（32歲），他早前被裁定一項
「阻差辦公罪」罪名成立。案情指，被告於去年10月15日 「

佔中」示威期間，在添馬公園一個變電站上踱步約六分鐘。
其後，被告爬回地面，但拒絕依照警員指示離開，更用手撥
開警員，作出反抗。最終被警方以 「阻差辦公」罪名拘捕。

裁判官朱仲強昨日判刑時表示，考慮到案情、感化官建
議及被告求情，判處被告十二個月感化令。而感化官在報告
中提到，被告於本年八月曾犯下一項 「刑事毀壞」罪，正接
受十八個月感化令，故決定與此案的十二個月感化令同期執
行，另要遵守四項附加條件，包括若感化官要求被告接受精
神或心理醫生治療時，被告必須出席並完成療程等。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女歌手龍小菌（原名蔡小
茵）涉嫌於本年六月，在康怡廣場永旺百貨偷竊，被控一項
「盜竊罪」。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再提訊，被告獲撤銷

控罪，准以自簽一千元守行為十二個月。
本案被告為報稱演員的龍小菌（27歲），她被控一項 「

盜竊罪」。案情指，被告涉嫌於本年六月十日，在康怡廣場
永旺百貨將一盒莓果、一包香腸、一盒番茄、一包菌類及一
包菜，總值125元貨物放進手推車，推出收銀處，再將該些
貨物放進環保袋，然後離開超市。惟被保安員發現，在店外
將她截停，並在其身上起回貨品，被告在警誡下沒有說話，
但店內閉路電視則拍下整個過程。

裁判官蘇惠德昨日在庭上批准被告自簽一千元，守行為
十二個月。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 「佔領運動」常客潘運瑭
（外號 「畫家」）涉嫌於本年一月，在旺角襲擊一名休班警
員，被控一項 「普通襲擊罪」。被告昨在觀塘裁判法院被裁
定罪名成立。裁判官直斥被告無悔意，決定判他即時監禁十
天。另外，法庭又指，被告報稱是設計師，但實際是依賴綜
援為生。

本案被告為潘運瑭（28歲），他昨日被裁定一項 「普通
襲擊」罪名成立。案情指，被告在本年一月三日，於旺角西
洋菜街行人專用區荷里活中心對出，收拾畫檔時被阻，與過
路的休班警員爭執，期間被告拳打該人右臉。被告抗辯稱，
當日休班警員自行以面部撞向被告手，以誣告被告。

暫委裁判官崔美霞裁決時稱，認為現場是人流眾多公眾
地方，不相信休班警員會在眾目睽睽下誣衊被告。而被告自
辯時口供不可信，裁判官認為被告未曾反省，毫無悔意。而
被告過去案底纍纍，19次定罪紀錄內有八宗屬暴力案件，故
判被告即時入獄十天。

【大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特區政府昨
日宣布委任何君堯、陳曼琪、魏明德、羅詠詩、
李漢祥五人，出任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任期三
年，由本月二十二日起生效。律師會前會長、新
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何君堯對獲委任嶺大校董感
到與有榮焉，希望與嶺大將博雅教育推向世界，
提升嶺大在全球大學排名。

何君堯說，九月底時獲政府邀請出任嶺大校
董，基於自己居於屯門，嶺大又位於屯門，他樂
於為嶺南大學服務。他認為嶺南大學有既定辦學
方針，開會亦會依照既定政策。他期望加入校董
會後，能繼續將嶺大博雅教育推向世界，提高嶺
大在全球大學排名。同獲委任嶺大校董的律師陳
曼琪律師說，期望上任之後，能與學生及教職員
加強溝通及了解，增加互信。她曾任另一間大學
校董會成員六年，希望以此經驗及法律專業知識
，服務嶺南大學，不將政治帶入大學校園。

行政會議成員兼嶺大校董會前主席陳智思表
示，尊重政府委任決定。他又說，校董會以往與
學生完全沒有溝通，他建議新任校董會成員，應
加強與學生及教職員溝通，以減少爭拗及衍生互
信問題。

何君堯陳曼琪任嶺大校董

龍小菌涉偷竊自簽守行為

佔旺􀎠畫家􀎡襲休班警囚十天

速遞員佔中阻差辦公判感化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反對派對於港大
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無緣出任港大副校長誓不罷休
。前港大法律學院講座教授Tony Carty日前在報章撰
文，質疑陳文敏對學術自由有 「獨特」見解，令教職
員以為港大是提供庇護和基地給學生發起違法行動。
港大畢業生陸偉棋昨日在報章撰文，批評學生會會長
馮敬恩斷章取義，按個人喜好選擇性轉述他人言論。

Tony Carty日前在《南華早報》撰文，質疑陳文
敏處事手法不當。Carty指出，去年十一月 「佔中」
期間，陳文敏與一名前法律系畢業生就違法 「佔領」
交流，陳居然以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法案，類比全國
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普選決定，以表達他們是在違反 「
不義法律」。Carty認為，任何一個理性的人也不會
將人大常委會決定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又指出 「問
題重點並非學術機構應否因某人政治選擇而作出懲罰
，而是面對某人違法及鼓吹違法時，學術機構應否仍
保持中立」。

Carty又質疑，陳文敏對學術自由有獨特理解，
就是即使教職員與學生參與違法政治行為，只要不影
響大學內部，校方便不應干預。Carty認為，至少對
教職員而言， 「代表了大學為他們這類行為提供了庇
護和發起基地。在這方面，他還得到現任校長支持」。

Carty透露，陳文敏去年選其繼任人（港大法學

院院長）時 「十分積極」，當時其中一名候選人曾擁
有 「被輕視」的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在詳述帶領法律
學院學術視野後，隨即就被陳文敏 「敵意地」詢問其
行政技巧。結果對方翌日退出，港大之後便接觸陳文
敏相識多年的新加坡學者何耀明。

畢業生轟馮敬恩違保密守則
另一方面，港大畢業生陸偉棋昨日投書《明報》

，指出大學在社會定位不再純粹是文化和學術機構，
而是更加趨向企業化的公共服務機構。他又說，假如
所有 「外人」都投反對票，反對票最多只得10票，結
果卻是反對票有12票，證明 「校內人」也質疑陳文敏
學歷、學術成就和視野，不足以擔任副校長一職。

陸偉棋表示，連最初級的助理教授或研究員職位
最低入職要求都是博士學歷，所以對於副校長一職而
言， 「我找不出理由博士學歷作為學術上專業資格的
肯定，不能是其中一個必要的聘任條件」。

陸偉棋批評，馮敬恩違反保密守則，選擇披露部
分校委發言摘要，認為應該要全面，否則有誤導公眾
之嫌，行為極不負責任。他續說，馮敬恩所陳述內容只
是其斷章取義，按個人喜好轉述他人的言論，在法庭
上這種傳聞證據都難以被採納，強調學者不應聽信片
面之辭，否則所有結論都只是政治陰謀和政治干預。

前教授批陳文敏曲解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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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港大學生會會
長馮敬恩違反校委會保密協定，以斷章取義式公開
爆料，令副校長委任風波火上加油。昨日港大學生
會聯同 「港大校友關注組」、 「港大教師及職員會
」及十八個反對派衛星組織，以所謂 「堅守院校自
主，不容黑手介入」之名，舉辦論壇為馮敬恩護航
。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聲稱，不滿校委會
否決任命反對派支持的陳文敏為副校長的決定，將
會發動第二次畢業生會員大會。

港大學生會昨日晚上聯同港大校友關注組與港
大教師及職員會，在港大開心公園舉行論壇，十八
個反對派衛星組織亦有到場聲援。公民黨成員吳靄
儀、退休法官王式英及爆料稱陳文敏是唯一人選的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等反對派人士均有出席。

吳靄儀在論壇上包庇選擇性披露校委會會議內
容的馮敬恩，指校委批評泄密的馮敬恩令市民失望
。有現場人士問到校委決定是否不當，能否進行司
法覆核時，吳藹儀稱 「好難解答」，更即時轉移視
線，指 「究竟想啱定想贏？」又指最重要是 「唔要
呢啲（反對任命陳文敏的）校委」，修改港大校委
條例云云。

圖製造輿論貶抑李國章
吳靄儀口口聲聲 「不針對個人」，但整個論壇

的講者抬舉校委馮敬恩、貶抑校委李國章，又找來
李國章做中大校長時的同事蔡寶瓊力數李的不是，
企圖製造輿論反對或阻止李國章獲委任為校委會主
席。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竟要感謝馮敬恩公開
會議情況，又稱下月將會發動第二次畢業生評議會
大會，討論校委會推翻物色委員會決定。


